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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晓鹏先生的行

为。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

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6 年 10 月 31 日，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

公司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联泰投资”）及

相关人员的通知，恒联泰投资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系统将 1,030 万股公司股份（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3%）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黄晓鹏先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卖方 交易方式 股份数量 买方 受让方与公司的关系 

1 恒联泰投资 大宗交易 10,300,000 黄晓鹏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合计 恒联泰投资 大宗交易 10,300,000 -- -- 

 

本次股权转让前，恒联泰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55,900,000 股，股份性质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恒联泰投资持有



公司股份 45,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0%，不再是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涉及披露

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权益变动报告书将另行披露。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1 日 


